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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涉企行政检查主体公示 
 
 

机构全称 机构性质 主体类型 法定代表人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岐山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

局 

行政机关 法定行政机关 赵少利 
岐山县朝阳路

44 号 
0917-8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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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2025 年版） 
填报单位： 岐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序

号 

行政检查

事项名称 

检查

对象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

方式 

联合 

部门 

检查 

频次 

实施层级 第一责任 

法律 
法

规 

规

章 
县 镇 县 镇 

1 

用人单位遵

守 劳 动 法

律、法规的

情况监督检

查 

 

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第八十五

条 县级以上各级

人民政府劳动行政

部门依法对用人单

位遵守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对违反劳

动法律、法规的行

为有权制止，并责

令改正。 

/ / 

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八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

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

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

正。 

标准：1、检查阶段责任：至少两

名检查人员，出示证件，说明来

意，告知相对人权利和义务。2、

处置阶段责任：未发现违法行为，

制作检查记录，反馈检查结果；

发现违法行为的，进入责令改正

程序。3、移送阶段责任：发现属

于移交司法机关的，根据法律规

定的时效和要求移送。4、事后管

理责任：对用人单位的整改情况

进行监督，做好法律法规宣传工

作。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现场

检查、

书面

审查 

县市

场监

督管

理局 

不少

于 1次

/年 

岐

山

县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 

岐

山

县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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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政检查

事项名称 

检查

对象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

方式 

联合 

部门 

检查 

频次 

实施层级 第一责任 

法

律 

法

规 
规章 县 镇 县 镇 

2 

用 人 单 位

与 农 民 工

签 订 劳 动

合同、工资

支 付 以 及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实 行

农 民 工 实

名制管理、

农 民 工 工

资 专 用 账

户管理、施

工 总 承 包

单 位 代 发

工资、工资

保 证 金 存

储、维权信

息 公 示 等

情 况 的 监

督检查 

企业 / / 

《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第三十九

条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相关

行业工程建设主管

部门和其他有关部

门应当按照职责，加

强对用人单位与农

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工资支付以及工程

建设项目实行农民

工实名制管理、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管

理、施工总承包单位

代发工资、工资保证

金存储、维权信息公

示等情况的监督检

查，预防和减少拖欠

农民工工资行为的

发生。 

内容：《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

三十九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

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用人单

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支付以

及工程建设项目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

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施工总

承包单位代发工资、工资保证金存储、

维权信息公示等情况的监督检查，预防

和减少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发生。 

标准：1、检查阶段责任：至少两名检

查人员，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知相

对人权利和义务。2、处置阶段责任：

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记录，反馈

检查结果；发现违法行为的，进入责令

改正程序。3、移送阶段责任：发现属

于移交司法机关的，根据法律规定的时

效和要求移送。4、事后管理责任：对

用人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做好法

律法规宣传工作。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现场

检查 

县住

建局 

不少

于 1

次/年 

岐

山

县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 

岐

山

县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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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政检查

事项名称 

检查

对象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标准 
检查

方式 

联合 

部门 

检查 

频次 

实施层级 第一责任 

法

律 

法

规 
规章 县 镇 县 镇 

3 

对 职 业 中

介 机 构 的

监督检查 

企业 / / 

《就业服务与就业

管理规定》（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令第 28

号）第五十三条 职

业中介机构应当在

服务场所明示营业

执照、职业中介许可

证、服务项目、收费

标准、监督机关名称

和监督电话等，并接

受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监督检查。 

内容：《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8 号）第五十三

条 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明示

营业执照、职业中介许可证、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名称和监督电话

等，并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标准：1、检查阶段责任：至少两名检

查人员，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知相

对人权利和义务。2、处置阶段责任：

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记录，反馈

检查结果；发现违法行为的，进入责令

改正程序。3、移送阶段责任：发现属

于移交司法机关的，根据法律规定的时

效和要求移送。4、事后管理责任：对

用人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做好法

律法规宣传工作。5、其他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现场

检查 

县行

政审

批

局、

市场

监督

管理

局 

不少

于 1

次/年 

岐

山

县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 

岐

山

县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2.“实施依据”须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3.县级部门应对

“实施层级”和“第一责任”内容进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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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 
填报单位：岐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序

号 

行政检查

事项名称 

检

查

对

象 

实施依据 备注 

法律 
法

规 
规章  

1 

对用人单位

遵守劳动法

律、法规的情

况监督检查 

 

企

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

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

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

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

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 

/ / / 

2 

对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

和制度落实

情况的检查 

企

业 
/ /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和其

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

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支付以及工程建设项目实行农民

工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施工总承

包单位代发工资、工资保证金存储、维权信息公示等

情况的监督检查，预防和减少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

发生。 

/ 

3 

对职业中介

机构的监督

检查 

企

业 
/ /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 28 号）第五十三条 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

明示营业执照、职业中介许可证、服务项目、收费标

准、监督机关名称和监督电话等，并接受劳动保障行

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2.“实施依据”须明确依据的条款项目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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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涉企行政检查频次和上限 

填报单位：岐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序号 
行政检查

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是否采用“双随

机一公开”方式 
联合部门 检查频次、上限 备注 

1 

对用人单位遵

守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监

督检查 

企业 现场检查 是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年平均检查（1）次 

年内最多检查（1）次 
 

2 

对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和制

度落实情况的

检查 

企业 现场检查 否 县住建局 
年平均检查（4）次 

年内最多检查（4）次 
 

3 
对职业中介机

构的监督检查 
企业 现场检查 否 

县行政审批局、

市场监督管理

局 

年平均检查（1）次 

年内最多检查（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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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 

附件 5 

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填报单位：岐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序

号 

行政检查

事项名称 

检查

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备注 

1 

对用人单位

遵守劳动法

律、法规的

情况监督检

查 

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 县级

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

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

并责令改正。 

1、检查阶段责任：至少两名检查人员，出示证件，说

明来意，告知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2、处置阶段责任：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记录，

反馈检查结果；发现违法行为的，进入责令改正程序。 

3、移送阶段责任：发现属于移交司法机关的，根据法

律规定的时效和要求移送。 

4、事后管理责任：对用人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

做好法律法规宣传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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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

和制度落实

情况的检查 

企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关行业工程

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

责，加强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工资支付以及工程建设项目实行农民工实名

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施工总

承包单位代发工资、工资保证金存储、维权

信息公示等情况的监督检查，预防和减少拖

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发生。 

1、检查阶段责任：至少两名检查人员，出示证件，说

明来意，告知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2、处置阶段责任：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记录，

反馈检查结果；发现违法行为的，进入责令改正程序。 

3、移送阶段责任：发现属于移交司法机关的，根据法

律规定的时效和要求移送。 

4、事后管理责任：对用人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

做好法律法规宣传工作。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序

号 

行政检查

事项名称 

检查

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备注 

3 

对职业中介

机构的监督

检查 

企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令第 28 号）第五十三条 职业中介机

构应当在服务场所明示营业执照、职业中介

许可证、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名

称和监督电话等，并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1、检查阶段责任：至少两名检查人员，出示证件，说

明来意，告知相对人权利和义务。2、处置阶段责任：

未发现违法行为，制作检查记录，反馈检查结果；发现

违法行为的，进入责令改正程序。3、移送阶段责任：

发现属于移交司法机关的，根据法律规定的时效和要求

移送。4、事后管理责任：对用人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

监督，做好法律法规宣传工作。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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